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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

议通知于2019年9月25日以邮件、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，会议于2019年9月30

日上午10:30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

开。参加会议的监事为：刘羽先生、赵川女士、杨小红女士。本次会议召开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，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会议以 3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第六

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》。 

会议选举刘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，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

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。刘羽先生生简历见 2019 年 9 月 7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84）。 

2、会议以 3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浙江方正电

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激励机制，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，确

保公司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

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4]33 号），公司制定了《浙江方正电机股份

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。 

本公司及监事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

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stock/announcelist.shtml


经核查，监事会认为：《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

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

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有利于建立

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，有利于提高团队的凝聚力，促进公司持

续、健康、长远的发展；公司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、

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

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。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，并同

意将《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浙江

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会议以 3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浙江方正电机

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 

为了规范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，确保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效落实，

公司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

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

制定了《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，符合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同意将《关于<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

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浙

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！  

 

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 月 8 日 


